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0号）和《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有关规定，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华东科技”）董事会就前次募集资金截至 2013 

年12 月 31 日止的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1]69 号文核准，公司实施了2002 年A 

股增发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增发）。 

本次增发的发行价格为6.00元/股，发行数量为45,418,737 股，募集资金总额

272,512,422.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47,940,593.97元，募集资

金已经于2002年12月6日到位，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

并出具了“宁永会二验字〖2002〗第034号”验资报告。 

公司最近五年来没有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现金。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最近五年无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本公司最近五年无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四、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

内容一致。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